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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業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會議地點：科學館五樓 I501 會議室 

主持人：洪如玉中心主任                                           紀錄：吳佳蓁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貳、 宣讀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業務會務紀錄 

提案一【提案單位:綜合行政組】 

案由：有關推派師範學院 109 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案 

決議：推派蔡福興老師擔任師範學院 109 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會代表。 

提案二【提案單位: 綜合行政組】 

案由：有關本中心師資生期末調查問卷案 

決議：修正後通過，整併 4 項調查表問卷，簡化題組設計 

提案三【提案單位: 綜合行政組】 

案由：有關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內部暨實地訪評分工暨執掌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提案單位: 綜合行政組】 

案由：有關辦理 110 年度師資培育評鑑內部評鑑申請 110 年度第 1 次學校統籌款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提案單位: 教育課程組】 

案由：有關本校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招生甄選簡章 

決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請綜合行政組提供非師資培育系所（乙案）公費生系所及名額資料給教育課程組，以利規

劃名額。 

※提案六【提案單位:綜合行政組】 

案由：有關辦理教師專業講座事宜 

決議：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由曾素秋老師及林郡雯老師執行。 

參、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有關推派師範學院 109 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案。 

執行情形：110 年 3 月 11 日業將名單提送師範學院。 

二、有關本中心師資生期末調查問卷案。 

執行情形：完成問卷修正。110 年 3 月 19 日及 3 月 22 日進行問卷分放，小教回收 111

份、中教回收 76 份，分析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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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第 1學期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師資生對師培中心服務暨教學滿意統計表 

題目 平均數(5分量表) 

你對於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相關服務 3.89 

你對於師資培育中心安排課程 3.89 

你對於師資培育中心導師制度 4.07 

你對於師資培育中心教育目標 3.91 

教師專業素養-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務 4.15 

教師專業素養-瞭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 4.15 

教師專業素養-規劃適切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 4.17 

教師專業素養-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4.21 

教師專業素養-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倫理 4.21 

目前師資培育中心安排課程/活動是否有助你具備專業能力 4.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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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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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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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小

學

師

資類科師資生對師培中心服務暨教學滿意統計表 

題目 平均數(5分量表) 

你對於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相關服務 3.82 

你對於師資培育中心安排課程 3.62 

你對於師資培育中心導師制度 4.00 

你對於師資培育中心教育目標 3.93 

教師專業素養-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務 4.04 

教師專業素養-瞭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 4.09 

教師專業素養-規劃適切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 4.09 

教師專業素養-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4.07 

教師專業素養-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倫理 4.09 

目前師資培育中心安排課程/活動是否有助你具備專業能力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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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內部暨實地訪評分工暨執掌表 

執行情形：綜合行政組業於 110 年 3 月 23 日寄送通知，敬請相關負責老師及同仁填報。截

至 110 年 4 月 9 日業已完成交通組及晤談聯絡組。 

四、有關辦理 110 年度師資培育評鑑內部評鑑申請 110 年度第 1 次學校統籌款 

執行情形：110 年 3 月 22 日業將申請資料提送研發處，預定 4 月份研發處召開統籌款會議

審議。 

五、有關本校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招生甄選簡章 

執行情形：已完成修正，預定 110年 4月 15日召開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審議。 

六、有關辦理教師專業講座事宜 

執行情形：於 110 年 3 月 17 日通知林郡雯老師及曾素秋老師，進行安排教師專業講座。 

肆、工作報告 

【教育課程組】 

一、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授課教師與導師會議於 110 年 3 月 4 日召開完畢。 

二、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輔導師資生教師資格考試國語輔導班，業於 110 年 3 月 17 下午

13:30 至 16:30 於民雄校區教育館 B03-103 教室辦理完畢，邀請中國文學系王玫珍老師指

導，報名人數畢業校友 7 名、中教 28 名、小教 31 名共 66 名，實際參加人數畢業校友 6

名、中教 24 名、小教 26 名共 56 名。 

三、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輔導師資生教師資格考試數學輔導班，業於 110 年 3 月 31 下午

13:30 至 16:30 於民雄校區科學館 B01-109 教室辦理完畢，邀請嘉義縣東石國民小學謝典

佑老師老師蒞校指導，報名人數小教 31 名、中教 2 名及畢業校友 6 名共 39 名;實際簽到

人數小教 28 名、中教 1 名及畢業校友 5 名共 34 名。 

四、辦理 110 年度教師資格考試與暫准報名核發修畢證明書申請，中教共有 51 名申暫准報

名，52 名申請核發修畢證明書，小教共有 36 名申請暫准報名，37 名申請核發修畢證明

書。(具另一師資類科合格教師證書，或同時修習兩個資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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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招生甄選委員會議，擬於 110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於

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第 1 會議室召開。 

六、預計於 110 年 4 月 14 日(三)下午 1:30-3:30 辦理假樂育堂演講廳辦理教師證專門課程認證

說明會。 

七、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專業學分抵免共計 77 人次。 

八、109 學年度素養導向教案檢定與競賽共徵件 24 份，預計於 4 月底完成評分，5 月 28 日公

告檢定結果。 

【實習輔導組】 

一、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計畫成果已完成報部核結並繳

回結餘款。110 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計畫核定 256 萬。 

二、110 年 3 月 12 日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生第 1 次返校座談，邀請 109年度教育部教

育實習績優獎同心獎獲獎團隊回校分享，同時收取到職報到表、全時實習切結書，並發放

實習學生證、實習輔導教師聘書。 

三、110 年 4 月 23 日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生第 2 次返校座談，預定說明教學演示及集

中訪視相關事項、輔導教師指導費及教學演示材料費核銷方式、教師證申請注意事項，並

進行實習資訊平台操作教學以利成績評定。 

四、110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收件至 110 年 4 月 16 日，業於 110 年 3 月 12、17 日分別

向實習學生及實習指導教師說明宣導，並行文各教育實習機構推薦實習輔導教師踴躍參

加，預計於 110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二）召開評選會議擇優推薦。 

五、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實習課程辦理集中實習、實地實習相關補助方式已通知各師培學

系及教學實習課程授課教師，本組協助聘書製發及申請貴賓通行證，並陸續行文各實習機

構，目前預計補助師培學系 6 萬元、師培中心教學實習課程 5 萬元（尚有部分課程未回傳

調查表），共 11 萬元。 

六、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完成實習師資生 161 名已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者提出教師證書申請（國

民小學師資類科 82 名、中等教育師資類科 27 名、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29 名、幼兒園師資

類科 24 名），另有 1 名抵免實習，皆已於 3 月初完成造冊函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申請教

師證書，135 名審查通過核發證書、27 名中等教育師資類科審核中。 

七、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第二張教師證共 41 位師資生申請，預定 4 月 19 日開會審議。 

八、109 年 12 月 16 人申請辦理國民小學教師證書國高中加科、加註專長、加另一類科教師證

書，業已函送台師大審議。 

九、110 年 3 月 15 日截止收件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申請，共計中教 39 名、小教 109

名、特教 27 名及幼教 40 名，總計 215 名（幼教專班尚未交件），申請表及相關文件陸續

提送教育課程組、民雄教務組、產推處、各系所審查，定於 4 月 19 日（星期一）召開審

查小組會議審議資格。 

十、本校應屆畢業師資生參加 110 年度教師資格檢定暫准報名資格審核表於 110 年 3 月 15 日

截止收件，申請表及相關文件陸續提送教育課程組、民雄教務組、產推處、各系所審查，

審核通過後於 4 月 8 日前填報暫准報名系統開通應屆師資生報名權限，學生於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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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4 月 22 日開放網路報名繳費。 

十一、教育部 110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簡章已公告，報名至 4 月 22

日下午 3 點止，已轉發師培系所、產推處及師培中心班級幹部轉知師資生上網報名考試。 

十二、110 學年度公費生 21 位分發作業已上傳至教育部平台，4 月 8 日彙整函送台師大 

【綜合行政組】 

一、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一)中、小教評鑑工作小組會議分別於 109 年 3 月 4 日、9 月 8 日及 12 月 1 日召開。 

(二)師資培育評鑑執行委員會議業於 109 年 10 月 27 日、110 年 1 月 12 日召開。 

(三) 110年 2 月 24 日召開師資培育評鑑指導委員會議。 

(四) 110 年 3 月 9 日及 3 月 31 日召開第 1 次及第 2 次師資培育評鑑籌備會議、預定 4 月 16

日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 

(五) 110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辦理內部評鑑。 

(六)持續彙整 108 學年度及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評鑑資料。 

(七)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及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內部評鑑委員如下 

師資類科 委員名單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屏東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簡成熙教授 

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林仁傑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陳惠萍教授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蔡清田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鄭勝耀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張立杰教授 

二、110 年 2 月 25 日函報教育部停辦「109 學年度原住民族師資培育專班計畫-C模組原住民族

語言師資培育計畫原住民族語言微學程學分班」，教育部業於 3 月 11 日函文同意停辦，

並於 4 月 30 日完成核結。 

三、公費生業務 

(一)110 年 4 月 14 日下午 1 時 30 分召開 109 學年度第 3 次公費生甄選研商會議。 

(二)110年 4 月 14 日辦理史懷哲服務-主題跨領域教案分享會議。 

(三)110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公費生檢核表審核 21 件。 

四、110 年 4 月 21 日上午 10 時召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任(專案)教師續聘案及期刊分級表、升等外審資料庫案。 

五、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 

(一)110 年 4 月 30 日前函報教育部申請 110 至 111 學年度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精進師資素

質及特色發展計畫案。目前彙整各子計畫。 

(二) 110 年 6 月 26 日(星期六)於科學館 I109 教室辦理精特計畫成果發表會。 

(三) 110 年 4 月 24 日於林森校區辦理精進師資素質子計畫二-跨領域探究實作精進教學工作坊

目前報名中。 

六、110 年 5 月 3 日前提送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名單(含支援表及聘任理由)至師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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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彙整，本組業於 3 月 11 日通知教育課程組，敬請 4 月 27 日前將資料提送綜合行政組彙

整。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綜合行政組】 

案由：有關 110 學年度合聘教師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師資培育評鑑，本中心專任教師員額需 8 位。 

二、108學年度第 2學期至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合聘教師名單如下表 

學年度 教師名單 

108學年度第 2學期 吳芝儀老師(2學分)、黃財尉老師(2學分)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吳芝儀老師(4學分)、吳瓊洳老師(2學分)、宣崇慧老師(2學分)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黃繼仁老師(2學分) 

決議： 

一、本中心 110 學年將與教育學系黃繼仁老師、輔導與諮商學系吳芝儀老師及吳瓊洳老師、幼

兒教育學系宣崇慧老師等 4 位教師進行合聘。 

二、本中心 110 學年度由林郡雯老師及曾素秋老師與輔導與諮商學系進行合聘。 

提案二【提案單位：綜合行政組】 

案由：有關國民小學及中等學校師資類科訪評手冊(草稿)，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國民小學及中等學校師資類科訪評手冊(草稿)如附件一，頁 1-頁 20。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提案單位：教育課程組】 

案由：有關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與教師配課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課務與教務組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2 日通知，各開課單位需於 110 年 4 月 29 日前

完成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作業。 

二、110 學年度本中心共計開設幼兒園師資類科 2 班、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6 班、中等學校師資

類科 4 班。 

三、 開課與配課情形一覽表，如附件二，頁 1-頁 5。 

決議：修正後通過，原幼兒健康與安全課程更改為幼兒發展與保育。 

提案四【提案單位：教育課程組】 

案由：有關本校「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含雙語次專長）科目及學分表」及「幼

兒園師資類科特殊教育次專長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0 年 3 月 3 日召開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修正草案暨特定項目次專長課程修習原則研商會議」紀錄--教育部

110 年 3 月 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31600 號函辦理。 

二、各師資培育大學得依雙語教學需求，規劃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內含或外加 10 學分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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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次專長--雙語教學專長課程。（雙語次專長應修畢幼兒園師資類科內含或外加至少 10

學分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三、依據教育部 110 年 3 月 2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41233 號函次專長課程修習原則辦理。 

四、「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含雙語次專長）科目及學分表」，如附件三，頁

1-頁 2；「幼兒園師資類科加註特教次專長學分表」草案，如附件四，頁 1。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特殊教育次專長學分表說明欄位內容如下 

一、原說明二「本表要求總學分數應修學分為 13 學分，教育基礎課程 2 學分，教育方法課程

5 學分，教育實踐課程 6 學分；其中「特殊幼兒教育」與「國立嘉義大學幼兒園師資類科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科目及學分表」為重疊學分。」修正為「本次專長課程修習採外加方

式，要求總學分數應修學分為 13 學分，教育基礎課程 2 學分，教育方法課程 5 學分，教

育實踐課程 6 學分；其中「特殊幼兒教育」與「國立嘉義大學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科目及學分表」為共同學分，已於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畢者，無須

重複修習。」 

二、原說明三「修畢「個別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始得修習「幼兒園融合教育教材教法」；

修畢「幼兒園融合教育教材教法」始得修習「幼兒園融合教育教學實習」。修正為「擋修

機制：修畢「個別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始得修習「幼兒園融合教育教材教法」；修畢

「幼兒園融合教育教材教法」始得修習「幼兒園融合教育教學實習」。」 

三、原說明四「本表適用於具備幼兒園師資類科教師證書之在職進修教師、代理及代課教師、

儲備教師及正在修習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之師資生。」修正為「修習本表之次專

長課程者，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始得提出申請，並依學校修課規範條件修讀。(1)通過幼

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取得師資生資格者。(2)已具備幼兒師資類科教師證書之本校

畢業師資生。(3)修畢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在校生。」 

提案五【提案單位：教育課程組】 

案由：有關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含雙語次專長）科目及學分表，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0 年 3 月 3 日召開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修正草案暨特定項目次專長課程修習原則研商會議」紀錄--教育部

110 年 3 月 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31600 號函辦理。 

二、各師資培育大學得依雙語教學需求，規劃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內含或外加 10 學分為原則

之次專長--雙語教學專長課程。（雙語次專長應修畢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內含或外加至少 10

學分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三、考量中等學校各領域專長之殊異性，涉及學科、領域、群科知識及其實習課程（如教材教

法與教學實習）仍有不同專業，中等學校師資類科雙語教學次專長限單一領域專長加註。 

四、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含雙語次專長）科

目及學分表（草案）如附件五，頁 1-頁 3。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學分表說明欄位第一點「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應修

畢至少「教育專業課程」26 學分、「專門課程」26 學分-50 學分與普通課程。」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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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應修畢至少「教育專業課程」26 學分、「專

門課程」30 學分-50 學分與普通課程。」 

提案六【提案單位：教育課程組】 

案由：有關本校教育專業學分抵免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民國 108 年 6 月 2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062061B 號令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

前教育注意事項。 

二、依據 110 年 2 月 25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專業學分抵免小組會議決議，修正幼

兒園師資類科之教育專業課程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規定。 

三、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六，頁 1-頁

4。 

決議：修正後通過，原第十點「本校學生經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修習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應以修習師資培育中心開設之課程為為原則，有跨單位修課需求者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

核准始得修習。」修正為「本校學生經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修習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應以修習師資培育中心開設之課程為限。惟有特殊需求，事先提出申請並經核准者，得於校

內跨單位選、修課。」。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指示 (無) 

 

散會(上午 10 時 40 分) 


